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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合同订立的程序： （一）一般订立方式：要约和承诺。

1.要约，我国要约采用到达主义 A.要约和要约邀请： a.要约

：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，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

下列规定： ①内容具体确定。②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，要约

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。 ③须具备合同的各项必要因素，如

标的，数量，价格，期限等。 b. 要约邀请：是希望他人向自

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。 ①寄送的价目表、拍卖公告、招标

公告、招股说明书、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。 ②商业广告的

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（数量、标的、价格、期限），视为要

约。 有价格的菜单，标价的柜台商品，应属于要约，未标价

则不属于。 B.要约的撤回（指要约人对尚未生效的要约阻止

其生效的意思表示）和撤销（要约人对已生效但款获承诺的

要约消灭其拘束力之意思表示）： a.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

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。 b.撤

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

人。 C.不得撤销的要约： a.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

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。 b.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

可撤销的，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。 c.后果： 要约

人可以承诺。如果撤销，受要约人可以要求要约人承担缔约

过失责任。 D.要约失效情形： a.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

。 b.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。 c.承诺期限届满，受要约人未作

出承诺。 d.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。 2.承诺



： 受要约人或其代理人作出； 承诺生效时间，采用到达主义

。例外： 书面合同中，当事人双方完成签字或盖章，合同始

成立，但在签字或盖章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受领相对人主要给

付的，合同得成立；在以信件、数据电文等形式的合同，有

当事人要求签订确认书的，则于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；先

甲签，再乙签，则最后签字时间为合同成立时间。 例1：甲

向乙发出要约，乙的承诺6月9日到甲处，双方6月18日在合同

书上签字盖章。这时，6月18日是合同成立的日期。例2：北

京碧新公司与上海浦东公司签订合同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后

，碧新公司于6月1日签字盖章，发给乙方（浦东公司），6

月3日到达乙，乙当天签字盖章，回寄给甲方，6月7日到达甲

方。问：合同何时成立？乙方签字盖章时合同就成立，即6

月3日合同成立。 A.承诺的到达：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

内到达要约人，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，承诺应当依照下

列规定到达： a.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，应当即时作出承诺

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 b.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，

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。 B.承诺的作出与撤回： a.承诺

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，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。承诺

不需要通知的，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

为时生效。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。 b.承诺可以撤回。撤回承

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同时到达要约人

。 承诺可以撤回，但是不可以撤销，要约可以撤销。因为合

同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。 C.超过期限到达的承诺的效力： a.

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，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

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，为新要约。（受要约人过失－承诺

的迟到） b.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，按照通常情形



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，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

承诺期限的，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

接受该承诺的以外，该承诺有效。（非受要约人过失－承诺

的迟延） D.承诺的实质性变更和非实质性变更： a承诺的内

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。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

性变更的，为新要约。有关合同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款或

者报酬、履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方式、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

方法等的变更，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。 b承诺对要约

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，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

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，该承诺

有效，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。 例：甲给乙发出一个

要约，乙全部承诺，但又加了一个条款，要求甲提供原产地

证明。这是非实质性变更，如果甲没有表示反对，就产生两

个效力：第一，合同成立；第二，甲方提供原产地证明这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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